
 

第 1 页 共 6 页 
 

S244 罗岗至分路口段公路工程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意见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的规定，2026 年 3 月 24 日，六安市公路管理处在六安市主持召开了 S244 罗岗

至分路口段公路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会议成立了验收委员会，包括六安市

交通运输局，建设单位六安市公路管理处，霍邱县交通运输局、裕安区交通运输

局，设计单位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工程监理单位安徽省

高等级公路工程监理有限公司、江苏华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施工单位安徽建工

路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安徽省路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安徽建工建设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原安徽省路桥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安徽建工公路桥梁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原安徽省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

司、合肥市公路桥梁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安徽建工水利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

安徽水利开发有限公司），验收调查单位安徽交检交通发展研究中心有限责任公

司等单位的代表及特邀专家 2 位共 20 人（名单附后）。验收委员会对 S244 罗岗

至分路口段公路工程生态环境保护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并听取了各相关单位的

汇报，经认真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1 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S244 罗岗至分路口段公路是裕安、霍邱两区、县南来北往的交通纽带，是

六安市人民政府投资建设的重点交通项目、六安市交通扶贫重点项目。S244 罗

岗至分路口段公路是贯穿六安市南北向城镇发展轴的重要大动脉，项目的建成通

车，对进一步完善六安市“内畅外联”交通网，提升中心城区经济辐射能力，巩

固大别山革命老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S244 罗岗至分路口段公路工程位于六安市霍邱县、裕安区境内，起止桩号

K0+000～K73+152.127，整体呈南北走向。路线起点位于霍邱县潘集镇罗岗村，

与国道 G328 平交相接，向南途经霍邱县潘集镇、孟集镇、花园镇，裕安区固镇

镇、丁集镇、徐集镇、分路口镇，终点与国道 G312 平交相接。沿线跨越汲东干

渠，下穿 G40 沪陕高速公路，上跨 G35 济广高速公路。 

本项目路线全长约 73 公里，全线采用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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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度 25.5 米，设计速度 80 公里/小时，全线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全线设大桥 1

座，中小桥 9 座，分离式立交 1 座，涵洞 369 道，通道 16 处，并配套完善环境

保护、景观绿化、交通工程、排水工程、交叉工程等。桥梁设计汽车荷载等级采

用公路—Ⅰ级，路基、大桥、中桥、小桥及涵洞设计洪水频率为 1/100，其余技

术指标按《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2014）执行。本项目概算总投资 311895

万元。 

S244 罗岗至分路口段公路工程在实施过程分两期进行建设。一期为霍邱花

园至徐集互通段，起讫桩号为：K38+960～K62+000，分为 01 标、02 标，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开工建设，2021 年 11 月 26 日完工，2021 年 11 月 30 日通过交工验

收。 

二期为罗岗至霍邱花园段、徐集互通至分路口段，分为 03 标、04 标、05 标、

06 标。03 标、04 标、05 标（起讫桩号为：K0+000～K38+960）于 2021 年 3 月

27 日开工建设，2022 年 10 月 18 日完工，2022 年 10 月 28 日通过交工验收。06

标（起讫桩号为：K62+000～K73+152.127）于 2021 年 5 月 27 日开工建设，2022

年 11 月 19 日完工，2022 年 11 月 28 日通过交工验收。 

2022 年 12 月 27 日，S244 罗岗至分路口段公路全线通车。 

2 工程变动情况 

本项目为一级公路建设项目，参照《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

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52 号）中的《高速公路建设项目重大变动

清单（试行）》进行核查判定，经对比分析，本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

的生产工艺和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动，本项目不存在重

大变动。 

3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3.1 生态保护措施 

（1）本项目 K0+300～K1+640 路段邻近安徽霍邱东西湖省级自然保护区，

不穿越安徽霍邱城东湖省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K1+140 距离自然保护区实验区

最近距离约 205m。 

本项目主线跨越汲东干渠，汲东干渠中桥中心桩号 K67+900，汲东干渠中桥

位于徐集自来水厂取水口上游（西侧），项目路线距离取水口最近距离 850m，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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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路线穿越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 

本项目全线永久使用林地 20.9498 公顷，已办理《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 

（2）本项目路线整体呈南北走向，项目所在区域为江淮波状平原区，项目

沿线所经过区域地带植被类型为落叶阔叶林，植被主要为农作物、道路绿化带植

被和野生植物，沿线调查范围内无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和古树名木。调查期间，未

发现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活动迹象，未发现其集中栖息地分布。公路沿线设置涵洞、

通道，为野生动物穿越公路提供了较为安全的通道，减缓了公路对野生动物的阻

隔影响，最大程度地降低了对野生动物的通行影响。施工期未发现有明显破坏野

生动物资源的施工行为。 

（3）本项目绿化工程主要包括中央分隔带绿化、边坡绿化。本项目采用乔

木、灌木、植草等绿化方式，中央分隔带种植红叶石楠、海桐球、红叶石楠球、

红枫、蜀桧等，公路沿线两侧边坡种植紫叶李、广玉兰、栾树、国槐、夹竹桃、

红叶石楠球等，并采用三维土工网植草绿化防护。绿化工程补偿了因公路建设而

造成的植被损失，达到了美化公路景观的目的。 

（4）本项目永久占地 279.25 公顷，临时占地 56.43 公顷，主要为施工场站

和取土场临时用地，项目施工结束后，对临时用地进行复垦、生态恢复或归还，

并落实移交手续。项目通过采取补偿措施等减小了项目占地对沿线农业生产的影

响。监理单位租赁沿线民房作为监理单位办公驻地，不涉及土建等活动，项目施

工结束后已归还。 

（5）本项目施工开挖土石方总计 349.30 万 m3，借方取土 84.35 万 m3，填

土方 366.05 万 m3，弃土方 67.60 万 m3，弃土场采用取弃结合方式，取土场兼做

弃土场，取土场使用结束后均已复垦或进行生态恢复，基本做到土石方挖填平衡，

减少了地表扰动和植被损坏范围。地表土剥离后集中堆放，施工结束后用作绿化

或复垦用土。 

3.2 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期通过采取施工场站选址远离居民区、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和运输路线、

设置临时声屏障等措施，施工期噪声影响可控，施工期间未收到噪声扰民投诉事

件。 

本项目验收调查范围内实际共有声环境敏感点 62 处，均为村庄，有 3 处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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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敏感点已采取了安装声屏障的降噪措施。根据声环境质量现状监测结果，在

当前车流量状况下，各监测点位昼、夜间的等效声级均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3096—2008）中相应的 4a 类、2 类功能区标准。 

3.3 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期通过施工现场实行围挡封闭，出入口位置配备车辆冲洗设施，施工便

道碾压密实、不起尘，施工现场采取洒水、覆盖、铺装、绿化等降尘措施，有效

减缓了施工期大气污染对沿线区域的影响。 

本项目运营期全线未设置服务区、养护工区等配套设施，项目运营期大气污

染源主要为行驶车辆汽车尾气中的 NOx，运营管理单位继续做好公路沿线的绿

化和养护工作。绿色植物既可以加固边坡、防止裸露坡面扬尘，也起到一定的吸

尘作用。加强管理，对上路车辆进行检查，禁止车况差、超载、装卸易撒落、易

起尘物料遮盖不严车辆上路。安排养护洒水车辆对公路进行定期/不定期洒水降

尘，降低公路扬尘污染。 

3.4 水污染防治措施 

（1）本项目沿线地表水体有城东湖、汲东干渠，项目路线邻近城东湖，两

次跨越汲东干渠，均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Ⅲ类标准。 

（2）施工期注重对沿线地表水体的保护，大型临时施工场站产生的废水经

临时沉砂池沉淀后回用，不排放，避免泥浆进入水体；施工机械严格检查，防止

“跑、冒、滴、漏”导致的油污泄漏；跨越汲东干渠桥梁桩基施工采用围堰施工；

施工期做好环境监理工作，工程施工未对沿线水体产生明显不利影响。 

（3）公路沿线建设了完善的排水系统，包括路堤排水沟、路堑边沟、截水

沟、跌水和急流槽、纵向涵和倒虹吸、渗沟等，消除了随处漫流的现象，路面、

桥面径流通过排水系统主要排入自然沟渠，正常情况下不会对沿线河流水质产生

明显不利影响。 

本项目在 K0+300～K1+640 邻近安徽霍邱东西湖省级自然保护区路段设置

路面径流收集系统、事故应急池、警示标志，K14+945 汲东干渠大桥路段两侧设

置防撞护栏、桥面径流水收集系统、事故应急池，K67+900 汲东干渠中桥路段两

侧设置防撞护栏、桥面径流水收集系统、事故应急池、警示标志，可最大限度减

轻危险化学品运输事故对水体的污染影响。 



 

第 5 页 共 6 页 
 

（4）本项目全线不设匝道收费站、服务区、养护工区、管理分中心等配套

设施，不需建设相应的污水处理设施。 

经验收监测，本项目跨越汲东干渠大桥、汲东干渠中桥桥梁上、下游监测断

面的各监测项目均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Ⅲ类标准。 

3.5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期加强施工管理，施工场地内设置施工垃圾暂存点，并及时清运、处置，

以减少和防止固体废物对环境的影响。施工单位项目经理部和拌合站等临时场站

均为征地后自建或租赁，均配备带盖垃圾桶，施工人员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后，委

托环卫部门及时清运。施工期工程监理单位租赁沿线民房作为监理单位办公驻地，

监理人员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及时清运。 

本项目全线不设匝道收费站、服务区、养护工区、管理分中心等配套设施，

运营期固体废物主要为公路沿线路面丢弃垃圾和车辆遗撒杂物。公路沿线路面丢

弃垃圾和车辆遗撒杂物由养护单位及时清扫、处置，分类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

定期清运，统一进行无害化处理。 

3.6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六安市交通运输局为本项目的运营管理单位，运营管理单位制定了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预案，设立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统一指导协调和组织 S244 罗岗

至分路口段公路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在突发环境事件发生时，应急指挥部统一领导，组织部署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处置工作。运营管理单位已将环境应急预案分别报送六安市裕安区生态环境分局、

六安市霍邱县生态环境分局备案，公路通车试运营至今未发生危险化学品运输事

故。 

4 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经验收监测，在当前车流量状况下，各监测点位昼、夜间的等效声级均符合

《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中相应的 4a 类、2 类功能区标准。 

本项目跨越汲东干渠大桥、汲东干渠中桥桥梁上、下游监测断面的各监测项

目均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Ⅲ类标准。 

5 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本项目建设运营对环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生态、噪声、大气和水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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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永久征地占用一定数量的耕地、园地、林地等，施工期路基填筑、桥

涵修筑等工程对沿线土地、水系产生一定程度扰动，但总体上工程建设不会改变

建设区域内土地利用性质及沿线生态景观格局，对区域自然植被系统稳定性也不

会产生明显的影响。工程临时用地短期内造成地表植被破坏，施工结束后，已及

时完成清理、复耕和生态恢复，生态恢复效果较好。 

本项目的通车运营对沿线声环境敏感点造成一定影响，建设单位在沿线部分

声环境敏感点处安装声屏障，同时在道路两侧进行绿化降噪，降低了噪声的影响。 

本项目运营期大气污染源主要为汽车尾气，通过做好公路沿线的绿化和养护

工作，对沿线环境空气影响较小。 

本项目的建设、运营不会对周边水体造成明显不利影响，事故状态下存在环

境污染风险，项目采取了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设立了环境应急组织机构，采取了

设置警示标牌、防撞混凝土护栏、桥面径流水收集系统和事故应急池等措施，可

有效减缓和防止危险化学品交通运输事故对水体造成的污染影响，将突发环境事

件影响降到最低。 

6 验收结论 

根据验收调查报告结论，并逐一检查确定本项目不存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中第八条所规定的验收不合格情形，验收委员会认为：本项

目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的环境保护措施，具备申请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条件，同意本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7 后续要求 

（1）加强运营期环境监测，必要时加强环保措施。 

（2）加强对沿线桥面径流水收集系统、事故应急池、路侧排水沟、声屏障

和绿化的维护。 

8 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委员会人员信息见附表。 

验收委员会     

2026 年 3 月 24 日  


